处发〔2016〕42  号

关于2017届本科生推荐免试

硕士研究生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保证2017届本科生推免研究生工作的顺利进行，现根据《兰州交通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兰交教发[2011]137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特安排如下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实施办法》规定，为鼓励优秀本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保证优秀人才能够得到进一步培养，结合我校工作实际，本着公平竞争、公开录取、优胜劣汰的原则，对2017届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不含专升本学生）进行免试研究生选拔。

二、组织机构

推免生推荐工作由学校推荐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学校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办公室设在教务处。各学院于7月8日前成立相应的推免生推荐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学院工作小组”）。
三、推荐工作安排

1．学院拟订工作计划。7月11日17:30前，各学院根据本方案确定学院的工作计划，附工作小组成员名单一并报学校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2．各学院计算智育测评成绩并公示。7月13日－7月15日，各学院根据《实施办法》中相关要求，计算2017届本科生前3年（五年制专业前4年）智育测评成绩(四年制不包含第六学期实践周成绩，五年制不包含第八学期实践周成绩)，并按专业排名后在本学院内部进行公示。

3.7月18日12:00前各学院将公示后的各专业智育测评成绩及排名纸质版(学院工作小组组长签字，盖学院公章)和电子版交至教务处存档。

4．2016年9月学校下达各学院推免生名额。学校领导小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各学院推免生的名额并下达各学院。凡符合《实施办法》相关规定的2017届全日制本科学生均可在本人所在学院报名。各学院根据《实施办法》有关规定，并按学校下达的推免生名额，确定本学院推荐名单（等额推荐），组织填写“兰州交通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申请表”（见附件）并上报学校领导小组。

5．学校领导小组审定名单后向全校进行公示，公示期为一周。

6．公示无异议的名单即确定为取得学校推免生资格。

四、其他

1．取得学校推免生资格的学生根据教育部研究生招生办法有关规定联系接受学校。学生须持所在学院出具的成绩排名及推荐意见，到教务处办理相关证明。

2. 推免生拿到接受学校录取手续或证明后交教务处，领取并填写《全国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并按研究生招生办法有关规定进行网上报名。

3．推免生在本科学习期间，仍按本科生管理条款进行管理。

                                           教务处

2016年7月5日

附件:

兰州交通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学  院
	
	专  业
	
	政治面貌
	

	拟申报

学  校
	
	拟申报院系及专业
	

	
	
	国家英语

四级成绩
	
	国家英语

六级成绩
	

	获奖、荣誉情况（级别、等级）

申请人签字：                     201   年   月   日

	以上栏目由申请人自己填写，填写完毕，请将此表交学院教务办公室。

	学院意见：

兹证明申请人所在专业共有同年级学生       人，该生排名第      名。该生前六（八）学期智育测评成绩为      分。学生所填信息已经核实，申请人满足我校推荐免试基本条件，特此推荐。

工作小组负责人签字：                     201  年   月   日

（学院盖章）

	教务处意见：

成绩核查人签字：                      201  年   月   日

教务处负责人签字：                      201  年   月   日


注：申请直升推免的学生须附3名副教授以上职称(其中至少1名教授)本专业教师的联名推荐信。
